
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—家庭支持篇(策略四、友善職場)

性別平等工作法、就業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
2026年5月28日



重點一、產假、陪產檢及陪產假延長

1.現行產假8星期，女性產後母體無法完全恢復，易造成產後壓力及憂鬱

2.現行陪產檢及陪產假7日，受僱者沒有足夠時間參與陪伴配偶及共同育兒

1. 產假擴大為12星期，增加之4星期，健康恢復之勞工可申請提前銷假。

2. 陪產檢及陪產假增加為14日,勞工可以陪伴產檢、分娩及產後照顧母嬰
，共同分擔照顧責任。

3. 產假增加之4星期，陪產檢及陪產假增加之7日，雇主支付之薪資，可
向政府申請補貼。 (性工法第15條) 

現況課題

修正重點

1



現行育嬰留停到3歲，但3至6歲學齡前幼兒，仍需要父母照顧，要花更多心力陪伴

孩子適應幼兒園生活，受僱者存在照顧時間貧窮與經濟支持的困境

1.育嬰留職停薪更名為育兒留職停薪，由育有3歲擴大到6歲以下子女
。(性工法第16條、第3條及第17條配合文字修正)

2.得申請育「兒」留停津貼，由就業保險支應。(就保法第10條、第11
條及第19條之2)

修正重點

重點二、3歲變6歲，延長育兒留停津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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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課題



受僱者面臨子女進入幼兒園，更常發生腸病毒等生病、停托、停課或預防接種疫苗

的急迫短暫照顧需求，目前只能子女3歲前，以日申請育嬰留停，

企業與勞工希望能以程序相對簡便彈性的「假」，讓勞工申請。

重點三、3歲變6歲
以【日】育嬰留停升級育兒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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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課題

1.新增育有6歲以下子女，因生病、停托、停課、預防接種疫苗或其他
須親自照顧者，得請育兒假。(性工法第16條之1、第2條)

2.每1子女不得超過60日，併入育兒留停2年期間，共用育兒留停津貼。
(性工法第16條之1)

修正重點



重點四、強化企業托育支持
獎勵租稅減免

現行就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者，政府已提供經費補助。

惟考量雇主辦理友善受僱者之托兒服務，從規劃籌設、場地空間、

人力配置、變更建築物用途、立案申請到營運，仍需支出相當成本

• 雇主提供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者，得就該支出金額之200%限度內，自
其支出當年度所得額中減除。相關辦法並由勞動部會同財政部訂定。
(性工法第23條之1)

• 目標為強化企業托育支持力道，有必要輔以獎勵租稅減免方式減輕雇主
負擔，提升雇主投入置辦企業托育意願。

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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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課題



重點五、另訂就保投保薪資分級表

另訂就保投保薪資分級表，進而提高級距上限。
(增訂就保法第9條之1)

現行就保投保薪資分級表準用勞保條例規定，

外界建議提高上限，以提升育兒留職停薪期間之實質薪資替代率

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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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課題



重點六、育兒留停津貼6+3個月

現行每一子女，雙親可各最長領６個月津貼，過去女性申請育嬰留停
津貼比例遠高於男性，為鼓勵雙親共同擔負育兒責任，促進家庭內的
性別分工之平等，有條件延長給付期間。

現況課題

1.雙親均領滿6個月津貼，可各再領3個月，最長可各領9個月津貼。
2.雙親其中一人為「公保、軍保之被保險人已領滿6個月」，或「死亡」
者，亦適用。

3.為審核就保業務需要，定明得洽請相關機關（構）提供必要資料，及
系統連結等規定。

(就保法第19條之3、第32條之1)

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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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達成的目標

7

照顧不離職 續留職場
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定之

今日行政院院會通過修正條文草案，函請立法院審議

給育兒勞工一個友善職場
讓爸爸參與分擔照顧、給媽媽更多時間恢復、減少企業人事成本負擔

勞工兼顧工作家庭、企業更易留才攬才


